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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医学科学院
临床需求性基础研究项目申报指南
（2025）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资助类型为“临床需求性基础研究”，即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从中提炼科学问题，对产生临床问题的基本原理、本质或规律进行理论揭示。基础研究成果产出主要形式为科学论文、科学著作等。
本项目旨在鼓励我区医疗卫生领域科技人员开展临床需求性基础研究，全面提升我区基础科研水平。重点资助我区医疗卫生优势和特色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择优资助高层次科技人员开展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均衡资助推动各学科可持续性发展。
二、项目类型
内蒙古医学科学院（简称“医科院”）临床需求性基础研究项目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及一般项目。
重大项目支持科技人员基于临床上普遍关注的难题，面向基础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学问题，围绕其深层机制、调控网络开展实验室研究，系统揭示疾病产生的分子原理与发展过程的互馈机制；阐明产生临床问题的基因机理，探索解决疾病难题的理论，剖析分子机制与临床现象的密切关联；鼓励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凝练关键基础科学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本项目鼓励自然科学类研究团队联合攻关，突破学科壁垒。
重点项目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在本项目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医学基础类科学研究，提升临床科研能力，深入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青年项目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积极探索、自主选题，开展医学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实验研究及临床需求性基础研究。提升青年科技人员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一般项目须结合医院临床工作需要，开展医学科学领域基础研究，为孵化高质量科研项目奠定基础。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重大项目须满足以下所有基本条件
1.项目申请应符合本指南的支持方向。
2.申请人是重大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196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
4.有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自治区（省）级重大、重点、杰青、优青项目或经费100万元以上的自治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经历。
（二）申报重点项目须满足以下所有基本条件
1.项目申请应符合本指南的支持方向。
2.申请人是重点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196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bookmark: _Hlk136273616]3.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学位及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4.有承担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或省级课题的经历。
[bookmark: _Hlk136273655]（三）申报青年项目须满足以下所有基本条件
1.项目申请应符合本指南的支持方向。 
[bookmark: _Hlk136273643]2.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8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年龄放宽2岁（1983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如未主持过自治区级及以上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计划项目，须由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博士学位不需推荐），项目组成员不得作为推荐专家。
（四）申报一般项目须满足以下所有基本条件
1.项目申请应符合本指南的支持方向。 
2.申请人是一般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1965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3.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四、项目评审与公示
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指导下，医科院开展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评审后向社会公示拟资助项目，接受社会监督和意见反馈。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项目，经调查属实并需调整的，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重新审定。对经公示无异议或者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项目，医科院下达项目资助计划。
五、资助额度与实施周期
重大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50万元；重点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青年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0万元；一般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5万元。研究实施周期为3年。不同类型项目的资助领域和范围各有侧重。
六、项目预算与决算
申报项目时提交预算申请，医科院批复预算后执行拨付。基金项目经费一次性核定，超支不补。
项目研究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需根据要求编制项目决算。项目结题时，结余大于总经费的15%不予结题。
七、结题与验收
项目研究成果由医科院组织专家审核鉴定，通过后办理结题验收手续，并颁发结题证明。
八、拟资助方向
（一）自身免疫性疾病与癌症研究：探讨自身免疫性疾病与癌症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指南代码：J-01）
（二）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研究干细胞在组织修复和再生中的应用，以及组织工程的新技术。（指南代码：J-02）
（三）疾病发病机制：研究不同疾病特别是慢性和复杂疾病的发病机制。（指南代码：J-03）
（四）分子机制与靶向治疗：研究疾病在分子层面的机制，并探索新的靶向治疗方法。（指南代码：J-04）
（五）药物敏感性与耐药性研究：研究药物对不同疾病的作用效果及机制，以及耐药性问题。（指南代码：J-05）
（六）心理健康与干预：研究心理健康问题、精神疾病及其干预措施，包括心理疾病和心理干预技术的机制性研究。（指南代码：J-06）
（七）疾病筛查与早期诊断：开发和优化疾病筛查方法，提高早期诊断率。（指南代码：J-07）
（八）微生物组与疾病关联：研究微生物组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联。（指南代码：J-08）
（九）生物标志物与疾病监测：寻找和验证用于疾病监测和诊断的生物标志物。（指南代码：J-09）
（十）遗传学与基因多态性研究：研究遗传变异对疾病易感性和治疗反应的影响。（指南代码：J-10）
（十一）免疫调控机制：研究免疫系统在疾病发生机制、发展和治疗中的作用。（指南代码：J-11）
（十二）代谢异常、代谢疾病与营养研究：研究各类疾病的代谢异常机制。代谢疾病如肥胖、糖尿病等与营养的内在机制关系。（指南代码：J-12）
（十三）心血管疾病研究：研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制、预防和治疗。（指南代码：J-13）
（十四）神经科学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神经系统的功能、疾病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指南代码：J-14）
（十五）肿瘤生物学与癌症治疗：研究肿瘤的生物学特性，探索新的癌症治疗方法。（指南代码：J-15）
（十六）中医药与民族医药研究：研究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疗效和作用机制。（指南代码：J-16）


申报说明
本专项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重大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3个，课题之间内容不交叉、技术不重复。
联合申报的项目，各项目申报单位须提供包括合作协议、承诺书以及其他需要上传的材料。
项目牵头单位、课题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项目牵头单位、课题申报单位要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厅字〔2018〕23号）要求，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杜绝夸大不实，甚至弄虚作假。
项目牵头单位、课题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资助项目所产生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论文、著作、专利等）归项目承担单位所有，注明“内蒙古医学科学院公立医院科研联合基金科技项目”（英文：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of the Joint Fun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the Public Hospitals of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和项目编号，并与医科院签署知识产权相关协议。
项目的监督管理、经费使用、结题验收参见《内蒙古医学科学院科研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内医科院发〔2023〕18号）、《内蒙古医学科学院公立医院科研联合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内医科院发〔2023〕19号）及《内蒙古医学科学院关于印发内蒙古医学科学院公立医院科研联合基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内医科院发〔2024〕6 号）。
最终解释权归医科院所有。
[bookmark: _GoBack]    
1


